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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本會秘書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06 日 
發文字號：公安全聯字第 101120601號 
速別：最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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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如說明、動漫 

主旨：有關  貴署針對「縣市政府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聯合稽查作業」函復

本會，並未就法源依據、擾民情形進行說明，且  貴署對目前聯合

稽查實際狀況不甚瞭解，所以函復內容與實際現況迥異（詳如說

明），建請  貴署就法源依據、擾民情形，提出具體作法或另行修法

增訂施行細則，以解決現存的擾民情形，確實維護民眾的權益，惠

請  見復。 

說明： 

一、依據監察院民國 101 年 9 月 4 日院台業二字第 1010166635 號函及  

貴署民國 101 年 10 月 15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10059643 號函辦理。 

二、建築法第七十七條已依時空環境變遷進行多次修正：建築法第 77

條有關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自民國 60 年開始明定為建築主管機

關及有關機關之權責，故各縣市政府機關需排班辦理建築物公共安

全聯合稽查，擔負建築物公共安全的責任。但於民國 84 年 2 月 15

日衛爾康大火 64 人葬身的公安事件發生後，發現該條文未明定建

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的權責，存在權利及義務不對等的缺憾，

中央建築主管機關於民國 84 年 7 月 12 日立即修正該條文，刪除供

公眾使用需配合聯合稽查規定，增列供公眾使用應辦理公安簽證申

報，再由建管機關辦理複查規定，請查照修法沿革（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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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國 84 年建築法修正之精神：確立以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人

辦理公安檢查簽證申報取代建管機關之聯合稽查，落實政府行政與

民間專業技術分立精神，使各縣市政府建管單位不用再每天配合不

同局處疲於奔命（除白天上班外，夜間及假日定期及不定期配合聯

合稽查），擔負替民眾檢查建築物的責任。 

四、惟  貴署對聯合稽查現況不甚瞭解，致函復「…所屬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時前往執行檢查作業，當可免除受檢場所因各主管機關不

同時段稽查所造成困擾，且兼顧營業場所及消費者之安全維

護。」，惟因聯合稽查於民國 84 年建築法修法刪除後已無法源依

據，且無相關施行細則進行規範，導致部分縣市政府濫用行政權

利，有違法過當執行之情形，若  貴署認為聯合稽查非常重要，建

請儘速修法，並研擬相關施行細則進行規範，使聯合稽查合法化且

執行時有遵循的依據，避免三番兩次突擊擾民。 

五、建築法於 84 年修正後，建築物公共安全的檢查落實由民間專業檢

查人檢查並簽證負責，建築物本身既經專業檢查人檢查簽證合格，

並經縣市政府都發局現場抽複查合格，建築物本身實已安全無虞，

縣市政府都發局實無必要再浪費人力每天排班加班，配合不同單一

局處（經發局、勞工局、社會局、新聞局、教育局、旅遊局）執行

聯合稽查作業。縣市政府都發局應以有限的人力專司進行申報案件

的品質控管，對公安申報不合格案件列管追蹤，避免因人力不足造

成控管上的疏失，才能確實維護建築物的公共安全。 

六、業務經營行為屬「人的行為」，依其業別歸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而建築物公共安全係屬「物的安全」，由建管單位專司管理：

建築物本身既經專業檢查人檢查簽證合格，並經政府現場抽複查合

格，其建築物實已符合公共安全的規範。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

發局、勞工局、社會局、新聞局、教育局、旅遊局）業管「營業行

為」應由該目的事業相關法令約束管理，不應動不動就以「建築

法」開鍘，使建管單位與各局處的業管權責糾葛不清，是目前各縣

市政府單位存在的問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法管理所轄營業

行為，惟若查獲業者未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應將該場所



資料通報轄區建管單位，再由建管單位要求業者依「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限期委託具專業檢查資格者，檢查其建築

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並辦理簽證及申報。 

七、聯合稽查若無法源依據及相關檢查次數及細則進行規範，各縣市政

府在執行聯合稽查並無相關法令可以遵循，使某特定場所存在業別

歧視，明明建築物已依規定進行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合格，卻仍然三

番兩次遭受突擊檢查，不但影響民生經濟且有戒嚴時期不好的觀

感，建請  貴署函令停止違法擾民的聯合稽查作業或儘速將聯合稽

查納入修法並擬定相關施行細則。 
 
 

正本：內政部營建署 
副本：立法委員陳學聖、立法委員林岱樺、宜蘭縣議員沈德茂、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

府、桃園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苗栗縣政府、南投縣政府、

臺中市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彰化縣政府、花蓮

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臺東縣政府、高雄市政府、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

府、連江縣政府、本會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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